【信息反馈】
从法律视角浅析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建设

（一院温俊茂，2014年月12日）

浏览关工委网站的时候，我在健康栏目的“事事关心”看到了一院邓智英的《打苍蝇也要打老虎来看》（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4年1月10日）这篇文章。于是，我想从法律视角浅析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建设。

我们常常提及反腐倡廉，但是很少有人深入分析何谓腐败、如何判断一个行为是属于自己裁量范围之内还是腐败之行以及腐败的种类、危害。腐败不仅仅是那些触犯法律的严重犯罪行为，而且是所有基于非本职工作目的及范围而利用自己工作上的便利达到损害工作廉洁性的现象。

此外，反腐工作口号响、目标过高、期望过大，只有短期目标，忽视了长期目标，在大张旗鼓的严打过后，腐败现象没有达到预计目标的时候，严重打击了领导层和群众对反腐工作的信念。另一方面，没有全面深入分析腐败的新形势，提出的对策无异于新壶旧酒。
一、优化权力运行完善监督体系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曾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规范权力运行机制是遏制腐败滋生、泛滥的一个有效手段。

第一，加大相互监督的力度，着力补充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体系，做好分权工作。

第二，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在经济领域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自我调控能力，避免政府过多干预，简化政府职能，精化政府体制，避免行政权力涉及面过于广泛，给权力腐败搭建平台，遏制相关经济领域和行政领域的过度重合和依赖，从而降低滋生权力腐败的风险。
二、加强司法系统的相关建设，提高司法独立性

加强司法系统的相关建设，提高司法独立性，降低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以监督之名行干涉之实，避免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司法附属于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如果追求公平、保护权利和惩治犯罪的司法机关力量过于薄弱，甚至被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牵制，那么缺少了司法机关权力的运行，腐败的泛滥会愈演愈烈。增加司法机关的相关设施配置，引进先进科技手段增强司法机关发现腐败现象的能力。改变相关财政制度，使司法机关财政独立，不受制于同级行政机关，避免司法人员担心因追究相关政府官员而导致本系统遭受打击报复的后顾之忧。
三、加强执法力度

立法和判决的最后效果还要看最后的司法执行环节。如果判决得不到执行，犹如一纸空文，前面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因此，确保执行结果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针对财产型腐败隐蔽财产的特点，我们要结合其他部门的全力配合，提高侦查手段，追回腐败所得。比如联合公安、审计和经融部门，定期审查银行帐户信息，找出银行空户等问题帐户，追根溯源，查找犯罪源头。

反腐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不断地与时俱进，深入学习研究，从预防和惩治两个角度入手，形成打击腐败的长效工作机制，构建科学有效的反腐制度体系。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4年1月17日）
—２—

—３—


